便民服务类政府信息公开明细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名称
	科技计划项目申请

	2
	编号
	001

	3
	事项依据
	科技发展规划及年度申报指南

	4
	办理对象及范围
	凡从事研制（研究）或开发（推广）具有先进性和创新内容的产销科研项目，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事业单位

	5
	办理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含量较高、创新性较强，技术水平至少处于省内先进水平；（2）有较好的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项目承担单位具备完成项目相应的技术、资金、场地、设备和管理能力。

	6
	办理程序
	上级科技部门发布申报通知及申请指南→科技局根据通知筛选项目→组织企业准备申报材料→按照要求上报→上级科技部门组织专家评审→上级科技部门确定项目，下发立项文件

	7
	办理时限
	每年3月份为项目的申报日期

	8
	费用情况
	无

	9
	办理结果状态
	经专家评审后才可批准立项

	10
	办理部门名称
	发展计划科，科技成果科

	11
	办理地点、邮编
	行政中心1550、1556室；265701

	12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13
	联系电话
	8544758、8517785

	14
	网上表格下载
	

	15
	网上办理情况
	

	16
	监督电话
	8517667

	17
	备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名称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
	编号
	002

	3
	事项依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4
	办理对象及范围
	凡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皆可申请

	5
	办理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3、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

4、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①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6%；②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③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算；

5、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6、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

	6
	办理程序
	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合规性审查→认定、公示与备案

	7
	办理时限
	6个月左右

	8
	费用情况
	无

	9
	办理结果状态
	凡符合条件的企业皆可参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10
	办理部门名称
	发展计划科

	11
	办理地点、邮编
	行政中心1550室；265701

	12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13
	联系电话
	8544758

	14
	网上表格下载
	

	15
	网上办理情况
	

	16
	监督电话
	8517667

	17
	备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名称
	科技成果鉴定

	2
	编号
	003

	3
	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4
	办理对象及范围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

	5
	办理条件
	1、已完成合同的约定或者计划任务书规定的任务要求及自选项目；

2、不存在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者人员名次排列异议和权属方面的争议；

3、技术资料齐全，并符合档案管理部门的要求；

4、有科技信息机构出具的查新结论报告。

	6
	办理程序
	1、申请：由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或个人提出申请，并填写《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
 2、鉴定：根据成果的技术水平决定是否申请上级部门组织鉴定；鉴定材料按鉴定会要求审查合格后进行鉴定；烟台市级以上鉴定，鉴定委员会由7名具有高级职称专家组成；龙口市级鉴定，鉴定委员会由5名专家组成。

	7
	办理时限
	常年受理

	8
	费用情况
	无

	9
	办理结果状态
	提交鉴定材料经审查合格后皆可进行鉴定

	10
	办理部门名称
	科技成果科

	11
	办理地点、邮编
	行政中心1556室；265701

	12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13
	联系电话
	8517785

	14
	网上表格下载
	

	15
	网上办理情况
	

	16
	监督电话
	8517667

	17
	备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名称
	专利申请

	2
	编号
	004

	3
	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4
	办理对象及范围
	申请专利的企业及自然人

	5
	办理条件
	1、办理专利申请应当提交必要的申请文件，并按规定缴纳费用。专利申请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或者电子申请的形式办理。不能用口头说明或者提供样品或模型的方法，来代替书面申请文件。2、申请发明专利的，申请文件应当包括：发明专利请求书、说明书（说明书有附图的，应当提交说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摘要（必要时应当有摘要附图），各一式两份。
3、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文件应当包括：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权利要求书、摘要及其摘要附图，各一式两份。
4、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文件应当包括：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图片或者照片，各一式两份。要求保护色彩的，还应当提交彩色图片或者照片一式两份。提交图片的，两份均应为图片，提交照片的，两份均应为照片，不得将图片或照片混用，并应当提交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一式两份。

	6
	办理程序
	提供申请相关资料→缴纳相关费用→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补正资料→获得证书或终止

	7
	办理时限
	在材料提交准确无误的情况下，发明专利授权需2－3年时间，实用新型及外观专利需1年左右

	8
	费用情况
	①委托代理时，申请人需要交纳代理费和官费；②代理费数额依据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难易程度和工作量大小由申请人与代理单位协商确定；③官费是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费用；首笔官费包括申请费和发明申请审查费，数额（人民币）为：发明专利申请费950元（含印刷费50元）、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费500元、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费500元、发明申请审查费2500元；④要获得并保持专利，申请人还需要在申请后的若干年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专利年费等费用；⑤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就某些费用（申请费、发明申请审查费、发明申请维持费、复审费和授权后三年的年费共五项）对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实行减缓；申请人为单位的，可减缓上述费用的70％；申请人为个人的，可减缓上述费用的85％。

	9
	办理结果状态
	达到专利授权条件则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方可获得专利授权证书，否则驳回申请

	10
	办理部门名称
	专利科（负责专利申请咨询）

	11
	办理地点、邮编
	行政中心1556室；265701

	12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13
	联系电话
	8517785

	14
	网上表格下载
	

	15
	网上办理情况
	

	16
	监督电话
	8517667

	17
	备注
	


	序号
	项目
	内容

	1
	名称
	民营科技机构(非企业)的申报

	2
	编号
	005

	3
	事项依据
	《山东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暂行办法》

	4
	办理对象及范围
	一切非企业机构

	5
	办理条件
	（1）有符合规定的机构名称。（2）有必要的与经营规模、业务活动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设施。（3）有健全的财会制度。（4）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金额。A 兴办各类技术开发服务性公司（中心）的注册资金不少于10万元。其它科技类公司的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B 兴办各类非营利科学技术研究院（所、中心）及咨询服务部（站）的注册资金：个体单位不得少于1万元；合伙单位不得少于3万元；法人单位不得少于5万元。（5）能够以其自有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6）至少有专职人员3名，其中科技人员2名以上。

	6
	办理程序
	1、申办单位或个人应提交拟成立机构的书面请示报告；申报省级以上机构的，应以市（县）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名义提交“关于成立×××（单位全称）的请示”文件；

2、科技局根据申请人（单位）提交的书面报告，对拟成立机构的目的、单位拟用名称、单位性质、法人代表、服务宗旨、业务范围、单位地址、办公设施、业务人员等进行初步了解和审核，并与民政部门对拟用单位名称进行沟通确定；

3、申请人（单位）填写《山东省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书》全部内容；

4、提交法人身份、人事关系、学历、职称、单位技术人员、科技成果或专利证明或主要技术贡献等证明材料；主要研究仪器设备等（省级以下单位没有硬性指标要求）；

5、审核申报人（单位）提交的单位《章程》；

6、审查提交的办公场所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

7、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报告（可在批复后提交）；

8、科技局根据申报人（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在规定的时间内到申报人（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提出相关意见；

9、接到全部有效材料30个工作日内完成批复手续（红头文件）。送申请人（单位）、市民政局及所在地政府；

10、民政局根据本局批复文件，给予办理机构登记和营业执照。

	7
	办理时限
	审查合格后，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审批的答复，30个工作日内正式行文审批（审批后，申报人需及时向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

	8
	费用情况
	无

	9
	办理结果状态
	达不到办理条件则不予审批

	10
	办理部门名称
	政策管理科

	11
	办理地点、邮编
	行政中心1556室；265701

	12
	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13
	联系电话
	8517785

	14
	网上表格下载
	

	15
	网上办理情况
	

	16
	监督电话
	8517667

	17
	备注
	


